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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概述了国家计量检定规程 JJG 234-2012《自动轨道衡》起草的背景，并对其主要
内容及实施过程中应考虑和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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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轨道衡是称量铁路车辆重量的大型衡器，是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明

细目录》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其应用遍及铁路、煤炭、冶金、电力、石化等行业，量值准确与否，

事关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铁路运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自动轨道衡是轨道

衡中的一种重要类型，用于称量运行中铁路车辆的装载重量。随着各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自

动轨道衡计量技术取得了很大发展，JJG 234—1990《动态称量轨道衡》和 JJG 709—1990《非机车
牵引动态称量轨道衡》（以下简称“旧规程”）已经使用了 20余年，为适应轨道衡新技术的发展并和
国际建议接轨，对这两项规程进行了修订，JJG 234—2012《自动轨道衡》（以下简称“新规程”）已
于 2012年 3月 2日由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于 2012年 9月 2日正式实施，采用了国际法制计量组织
OIML 国际建议 R106—1997《自动轨道衡》（以下简称“R106”）的名称与部分内容，与旧规程相比，
内容有较大改变。 

二、主要内容及实施说明 

1．范围 
新规程适用于自动轨道衡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根据 GB/T 14250—2008《衡器

术语》和 JJF1181—2007《衡器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对自动轨道衡名词术语的解释：“按预定程序
对行进中的铁路货车进行称量，具有对称量数据进行处理、判断、指示和打印等功能的一种自动衡

器。例如：动态轨道衡、非机车牵引轨道衡等”；而且动态轨道衡、非机车牵引轨道衡的称量方式
是一样的。可见，自动轨道衡可以包括动态轨道衡和非机车牵引轨道衡，可将两个旧规程进行合并。

另外，R106的名称为“自动轨道衡”，而且 GB/T 11885—1999的名称也为“自动轨道衡”，如果国家
计量检定规程和国家标准的名称不一致，将会对轨道衡生产厂家申请制造许可证和质量技术监督部

门的监督管理带来一些不便之处，因此，新规程中统一名称为“自动轨道衡”，这样不仅有利于技术
发展和交流，而且避免了在技术管理等方面造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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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量性能要求 
（1）测量范围 
新规程规定了自动轨道衡的最小秤量为 18t，最大秤量为 100t。由于轨道衡的称量对象主要是

铁路运营车辆，而作为商业核算对象也都是运营车辆，因此轨道衡的最小秤量及最大秤量与我国铁

路的各项设计指标一致。根据目前我国铁路货车车型库的统计，自重低于 18t的四轴货车已经不再
使用；铁路运营车辆的最大轴重为 25t，所以四轴车的总重量也不允许超过 100t。因此，轨道衡的
测量范围定为 18t～100t。 

（2）准确度等级 
旧规程只有 0.2级、0.5级，新规程参考国际建议 R106新增了 1级和 2级。另外，同一台轨道

衡的准确度等级分为车辆称量准确度等级和列车称量准确度等级，车辆称量准确度等级为轨道衡强

制必备标志，检定时，按照标志（即铭牌）上所标注的车辆称量准确度等级检定，比如车辆称量准

确度等级为 0.5 级，如果按照 0.5 级检定不合格就按不合格来处理，列车称量准确度等级根据检定
的车辆称重数据进行计算得到检衡车列的总重，按照准确度等级的误差要求进行判断得出。 

（3）检定分度值 
检定分度值 e参照了 R106规定中检定分度值的表达形式，并表明了准确度等级、检定分度值

和检定分度数之间的关系。对于生产厂家来讲，在自动轨道衡出厂和安装后，应根据其使用状态来

确定轨道衡的检定分度值和准确度等级，应满足新规程中表 1的要求，不同的准确度等级检定分度
值有一定的范围要求，如 0.5级轨道衡的检定分度值在满足分度数的要求下，可以是 50kg也可以是
100kg，但是对于同一台轨道衡，其检定分度值应固定。 

（4）最大允许误差 
新规程与旧规程的最大允许误差判定方法有较大差别，新规程采用了 R106 的要求，使用相对

误差来表示，如表 1 所示，而旧规程为分段误差，如表 2 所示。旧规程是 1990年发布实施的，其
中的检定类别分为“首次、大修后和使用中”，无“后续检定”的概念，都是执行首次检定的最大允许
误差，这里的“使用中”与新规程中“后续检定”的概念一致，与 JJF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
写规则》中的“使用中检查”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在对比其误差时都是使用了“首次检定”的
最大允许误差，而没有比较“使用中”的误差。为了对新旧规程最大允许误差进行对比，将其放到一
个图中表示，如图 1所示。 

表1  新规程的最大允许误差 

以车辆及列车质量的百分数表示/% 
准确度等级 

首次（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0.2 ±0.10 ±0.20 

0.5 ±0.25 ±0.50 

1 ±0.50 ±1.00 

2 ±1.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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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旧规程的最大允许误差 

允  差 
秤量m 

0.2 0.5 

m=0 ±0.5e 

0＜m≤500e ±2.0e 

500e＜m≤2000e ±3.0e ±4.0e 

 

图 1  新规程与旧规程的各等级误差比较 

从上图看出，新规程的0.5级允许误差线明显比旧规程的0.5级允许误差线要严酷，新规程的1级
允许误差线与旧规程的0.5级允许误差线从整体来看相差不大，因此，在执行新规程时，旧规程0.5
级的自动轨道衡大部分将改变为1级，这并不意味着将以前的自动轨道衡进行降级使用，而是由于
新旧规程的误差判别有一定的变化，才导致了级别改变。另外，旧规程中动态检定的所有数据都需

符合规定误差，而新规程中对于每个秤量点允许有10%的称量值超过规定误差，但不得超过该秤量
点规定误差的两倍。 

3．通用技术要求 
通用技术要求是为计量器具满足计量性能的要求而进行的技术规定。根据自动轨道衡的检定和

使用情况，对自动轨道衡的操作安全性、称量结果的指示、车辆识别装置、安装状况、软件要求、

称重传感器和称重仪表、标志等方面进行了要求，从硬件和软件方面保证了轨道衡的计量性能。 
4．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规定了自动轨道衡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根据 JJF1002-2010《国家

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的规定，首次检定是对未被检定过的计量器具进行的检定。后续检定是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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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在首次检定后的任何一种检定，包括强制周期检定和修理后检定。经安装及修理后的计量器具，

须按首次检定进行。使用中检查是为了检查计量器具的检定标记或检定证书是否有效，保护标记是否

损坏，检定后的计量器具状态是否受到明显变动，及其误差是否超过使用中的最大允许误差。 
（1）检定条件 
检定条件中包括检定所使用的计量标准和环境条件。目前，检定称量装载固态物铁路货车的轨

道衡一般使用JJG 567《检衡车》检定规程要求的检衡车，一般采用 5辆T6DK型检衡车，名义质量为

20t，50t，68t，76t，84t。检定称量装载液态物铁路罐车的轨道衡使用T6FK和T7型检衡车临时建标来

建立参考车辆，参考车辆为符合铁路运输要求、质量稳定的铁路罐车，其装载物的性质和正常称量

物相似。环境条件规定了轨道衡对基坑、电源、秤房、铁路线路以及天气情况的要求。 
（2）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根据 JJF 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规定，检定项目应与通用技术要求和计量性

能要求一一对应，也就是说，通用技术要求和计量性能要求提到的都应有相应的检定方法。旧规程

首次检定时的检定项目只有 5 项，而新规程有 10 项，增加了操作安全性、称量结果的指示、车辆
识别装置、软件、称重传感器和称重仪表以及标志等检查，检定项目从硬件和软件方面对轨道衡提

出了一定要求，从技术和法制管理方面提升了轨道衡的称量质量。另外，与旧规程还有以下几方面

的变化： 

a. 取消静态检定 
新规程与旧规程规定的检定方法相比，取消了静态检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规程

参照了R106的规定，在轨道衡的检定时，只进行动态称量检定，没有要求对轨道衡进行静态称量检
定，但要求在建立参考车辆时，需对轨道衡的静态称量性能进行考核。二是自动轨道衡检定软件的

静态程序和动态程序处理完全是独立的模块，并采用不同的调整参数，在实际称量过程中也不使用

静态称量。所以，新规程不再要求进行静态检定。 

b. 检定采用的编组 
新规程的动态检定与旧规程中的编组顺序保持一致，要求首次检定和大修后检定时，采用 2个

编组进行检定，后续检定（除大修后检定）和使用中检查采用其中 1个编组进行检定，既能够满足
计量性能要求，又提高了检定效率。 

c. 检定标志 
新规程中规定对于检定合格的轨道衡还应粘贴检定标志，检定标志中会给出轨道衡的车辆和列

车称量准确度等级、检定员以及有效期等信息，该检定标志对该设备有唯一的识别号，这也是对该

台轨道衡的身份识别，以加强对轨道衡的技术管理。 
5．检定结果的处理 
规程要求检定合格的轨道衡发给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轨道衡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

不合格项目。这里需注意，检定时需以车辆称量准确度等级进行判别是否合格。 
6．检定周期 
自动轨道衡的检定周期规定一般不超过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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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录 
附录 C 中规定了对控制衡器与参考车辆的要求，按照新规程附录 C 中对控制衡器的要求，对

应参考车辆质量的每个秤量点对控制衡器的重复性指标评价的方法是，以一定质量的砝码小车或检

衡车推至承载器上往返 5 次，共计 10 次称量，求出称量示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即重复性。若
该秤量点的重复性不大于动态称量所对应的该秤量点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1/3，则此控制衡器即
可以用来建立该秤量点的参考车辆。与旧规程进行比较有以下区别： 

（1）旧规程中需将轨道衡的重复性控制在5.0×10-4，而新规程在控制衡器的重复性指标上，针

对被检轨道衡的等级来确定建立参考车辆的准确度，对于不同等级的被检轨道衡，建立的参考车辆

的准确度可以有区别，这样使得建标效率提高，线路的封线时间减少，对被检企业运输的影响减小，

为企业节约了成本。 

（2）按照附录对装载液态物车辆的规定，根据现场的情况，选择具有代表性和常用的铁路罐
车 5辆，罐车装载物可选用日常装载的液态货物，且车辆之间的质量值应能明显判别，其中应有 1
辆空罐车。旧规程对装载液态物的车辆情况并未有详细的规定，新规程对此项做了详细说明，使规

程更具有可执行性和统一性，避免了以前装水带来的洗罐等问题，为企业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检定

效率。 

三、结语 

新规程技术和计量性能要求经过了充分的技术论证和试验分析，在符合我国轨道衡生产和运用

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尽量与 R106 国际建议接轨，体现出技术创新，对旧规程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新规程的实施，对提高轨道衡检定效率、促进轨道衡产品技术进步和质量提升以及计量监督管理都

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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